漏电保护器详细资料
 
  漏电保护器概述
　　漏电保护器俗称漏电开关，是用于在电路或电器绝缘受损发生对地短路时防人身触电和电气火灾的保护电器，一般安装于每户配电箱的插座回路上和全楼总配电箱的电源进线上，后者专用于防电气火灾。
　　 其适用范围是交流50HZ额定电压380伏，额定电流至250安。 
　　 低压配电系统中设漏电保护器是防止人身触电事故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防止因漏电引起电气火灾和电气设备损坏事故的技术措施。但安装漏电保护器后并不等于绝对安全，运行中仍应以预防为主，并应同时采取其他防止触电和电气设备损坏事故的技术措施。
漏电保护器的结构
　　 漏电保护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检测元件、中间放大环节、操作执行机构。 
　　 ①检测元件。由零序互感器组成，检测漏电电流，并发出信号。
　　 ②放大环节。将微弱的漏电信号放大，按装置不同（放大部件可采用机械装置或电子装置），构成电磁式保护器相电子式保护器。
　　 ③执行机构。收到信号后，主开关由闭合位置转换到断开位置，从而切断电源，是被保护电路脱离电网的跳闸部件。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漏电保护器主要包括检测元件（零序电流互感器）、中间环节（包括放大器、比较器、脱扣器等）、执行元件（主开关） 以及试验元件等几个部分。 
　　 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的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示意图。TA 为零序电流互感器，GF 为主开关，TL 为主开关的分励脱扣器线圈。 
　　 在被保护电路工作正常，没有发生漏电或触电的情况下，由克希荷夫定律可知，通过TA 一次侧的电流相量和等于零，即：这样TA 的二次侧不产生感应电动势，漏电保护器不动作，系统保持正常供电。 
　　 当被保护电路发生漏电或有人触电时，由于漏电电流的存在，通过TA 一次侧各相电流的相量和不再等于零,产生了漏电电流Ik。 
　　 在铁心中出现了交变磁通。在交变磁通作用下, TL二次侧线圈就有感应电动势产生, 此漏电信号经中间环节进行处理和比较，当达到预定值时，使主开关分励脱扣器线圈TL 通电， 驱动主开关GF 自动跳闸，切断故障电路，从而实现保护。 
　　 用于单相回路及三相三线制的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与此相同。
装设漏电保护器的范围
　　 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标GB13955-1992《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 对全国城乡装设漏电保护器做出统一规定。 
　　 2.1 必须装漏电保护器（漏电开关） 的设备和场所 
　　 (1) 属于I类的移动式电气设备及手持式电动工具(I类电气产品，即产品的防电击保护不仅依靠设备的基本绝缘，而且还包含一个附加的安全预防措施, 如产品外壳接地) ；
　　 (2) 安装在潮湿、强腐蚀性等恶劣场所的电气设备；
　　 (3) 建筑施工工地的电气施工机械设备；
　　 (4) 暂设临时用电的电器设备；
　　 (5) 宾馆、饭店及招待所的客房内插座回路； 
　　 (6) 机关、学校、企业、住宅等建筑物内的插座回路；
　　 (7) 游泳池、喷水池、浴池的水中照明设备； 
　　 (8) 安装在水中的供电线路和设备；
　　 (9) 医院中直接接触人体的电气医用设备； 
　　 (10) 其它需要安装漏电保护器的场所。 
　　 2.2 报警式漏电保护器的应用 
　　 对一旦发生漏电切断电源时，会造成事故或重大经济损失的电气装置或场所， 应安装报警式漏电保护器， 如： 
　　 (1) 公共场所的通道照明、应急照明；
　　 (2) 消防用电梯及确保公共场所安全的设备； 
　　 (3) 用于消防设备的电源, 如火灾报警装置、消防水泵、消防通道照明等；
　　 (4) 用于防盗报警的电源；
　　 (5) 其它不允许停电的特殊设备和场所。
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选择
　　 正确合理地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非常重要：一方面在发生触电或泄漏电流超过允许值时, 漏电保护器可有选择地动作；另一方面，漏电保护器在正常泄漏电流作用下不应动作，防止供电中断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人体安全电流值，国际上公认30 mA 为人体安全电流值；
　　 (2) 为了保证电网可靠运行，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躲过低电压电网正常漏电电流；
　　 (3) 为了保证多级保护的选择性，下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小于上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各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有级差112～215 倍。 
　　 第一级漏电保护器安装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出口处。 
　　 该级保护的线路长，漏电电流较大，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在无完善的多级保护时，最大不得超过100mA；具有完善多级保护时，漏电电流较小的电网，非阴雨季节为75mA，阴雨季节为200mA，漏电电流较大的电网，非阴雨季节为100 mA，阴雨季节为300mA。 
　　 第二级漏电保护器安装于分支线路出口处，被保护线路较短，用电量不大，漏电电流较小。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介于上、下级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之间, 一般取30～ 75 mA。 
　　 第三级漏电保护器用于保护单个或多个用电设备，是直接防止人身触电的保护设备。被保护线路和设备的用电量小，漏电电流小，一般不超过10mA，宜选用额定动作电流为30 mA，动作时间小于011 s 的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的正确接线方式
　　 TN 系统是指配电网的低压中性点直接接地, 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与该接地点相接。 
　　 TN 系统可分为：
　　 TN 2S 系统 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分开的。 
　　 TN 2C 系统 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 
　　 TN 2C2S 系统 系统干线部分的前一部分保护线与中性线是共用的, 后一部分是分开的。
漏电保护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动作性能参数有：额定漏电动作电流、额定漏电动作时间、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其他参数还有：电源频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 
　　 ①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在规定的条件下，使漏电保护器动作的电流值。例如30mA的保护器，当通入电流值达到30mA时，保护器即动作断开电源。 
　　 ②额定漏电动作时间 
　　 是指从突然施加额定漏电动作电流起，到保护电路被切断为止的时间。例如30mA×0.1s的保护器，从电流值达到30mA起，到主触头分离止的时间不超过0.1s。 
　　 ③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 
　　 在规定的条件下，漏电保护器不动作的电流值，一般应选漏电动作电流值的二分之一。例如漏电动作电流30mA的漏电保护器，在电流值达到15mA以下时，保护器不应动作， 否则因灵敏度太高容易误动作，影响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④其他参数如：电源频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在选用漏电保护器时，应与所使用的线路和用电设备相适应。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电压要适应电网正常波动范围额定电压，若波动太大，会影响保护器正常工作，尤其是电子产品，电源电压低于保护器额定工作电压时会拒动作。 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工作电流，也要和回路中的实际电流一致，若实际工作电流大于保护器的额定电流时，造成过载和使保护器误动作。
　　 
漏电保护器使用时应注意事项
　　 (1) 漏电保护器适用于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过电阻、电抗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 对于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则不宜采用漏电保护器。 因为后者不能构成泄漏电气回路，即使发生了接地故障，产生了大于或等于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该保护器也不能及时动作切断电源回路；或者依靠人体接能故障点去构成泄漏电气回路，促使漏电保护器动作，切断电源回路。 但是，这对人体仍不安全。 显而易见，必须具备接地装置的条件，电气设备发生漏电时，且漏电电流达到动作电流时，就能在0.1 秒内立即跳闸，切断了电源主回路。
　　 (2) 漏电保护器保护线路的工作中性线N 要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否则，在接通后，就会有一个不平衡电流使漏电保护器产生误动作。
　　 (3) 接零保护线(PE) 不准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因为保护线路(PE) 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时，漏电电流经PE 保护线又回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导致电流抵消，而互感器上检测不出漏电电流值。 在出现故障时，造成漏电保护器不动作，起不到保护作用。
　　 (4) 控制回路的工作中性线不能进行重复接地。 一方面，重复接地时，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工作电流的一部分经由重复接地回到电源中性点，在电流互感器中会出现不平衡电流。 当不平衡电流达到一定值时，漏电保护器便产生误动作；另一方面，因故障漏电时，保护线上的漏电电流也可能穿过电流互感器的个性线回到电源中性点，抵消了互感器的漏电电流，而使保护器拒绝动作。
　　 (5) 漏电保护器后面的工作中性线N 与保护线(PE) 不能合并为一体。 如果二者合并为一体时，当出现漏电故障或人体触电时，漏电电流经由电流互感器回流，结果又雷同于情况(3) ，造成漏电保护器拒绝动作。
　　 (6) 被保护的用电设备与漏电保护器之间的各线互相不能碰接。 如果出现线间相碰或零线间相交接，会立刻破坏了零序平衡电流值，而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另外，被保护的用电设备只能并联安装在漏电保护器之后，接线保证正确，也不许将用电设备接在实验按钮的接线处
